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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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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 司法院於 106 年度院部業務會談中，將少年於移送少年法院前之程序保障列為議題討論，

並於 106 年 5 月 23 日函請法務部、內政部增訂定相關規定及加強所屬人員在職訓練。  

2. 法務部考量少事法修法在即，將待修正後再行配合修訂相關法令，並於 106 年 7 月 14 日函

請所屬檢察機關督導所屬檢察官踐行包括通知少年之父母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陪同在場、不得

強迫少年作證或認罪、必要時應使用通譯、尊重少年隱私及人格尊嚴、應儘可能避免拘束少年

之身體自由等改善作為。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司法院 107 年 1 月 16 日院會通過少年事件處理法（下稱少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就觸法

少年於移送法院前之程序保障，增訂成人陪同在場、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通譯協

助等表意權保障規定（修正條文第 3 條之 1）、明定詢（訊）問時應告知事項之內容，強化程

序權之保障（修正條文第 3 條之 2）、為避免少年受不當影響，詢（訊）問、護送及使其等候

過程，應使少年與一般刑事案件嫌疑人或被告隔離（修正條文第 3 條之 3、第 72 條）等。經

立法院三讀通過，於 108 年 6 月 19 日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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